68#地块绿化养护服务协议   
成本代码：4.13    合同编号：KYYH.68-JP-138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地产公司）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：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物业公司）

就68地块绿化养护事宜河南吉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有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特定立以下协议条款：

1、 管理范围：
68地块瑞境苑34#、35#、36#、37#、38#、39#、40#、41#号楼园区内所有绿化区域，面积为25450平方米。

2、 服务期限:
自2022年03月01日起至2023年02月28日止。
3、 服务内容及标准：
1、 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：
A、 绿化人员的招聘、工装、薪酬福利的管理；
B、 严格按照甲方与河南吉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开元壹号68#地块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》中的维养内容进行维养管理。
2、 管理标准：常规管理标准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执行，若地产公司在常规服务标准之上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、新增服务岗位或对人员素质有特别要求的，由甲乙双方对接人员协商确定，并对达成标准及费用核算标准修改完善。

4、 协议金额
1、 人工成本：4人*3000元/月*12月=144000元
2、 设备成本：割草机、打边机、绿篱机、打药机、高枝剪等工具设备约15000元
3、 物料耗材成本：2000元/月*12月=24000元
4、 水电成本：20000元/年
以上所有管理费用共计：203000元/年。

5、 甲方权利义务
1、 负责监督、检查现场维养情况，对乙方维养不到位的情况有权要求其按要求整改；
2、 审核乙方依据季节和植物生长特征编制的年度养护计划；
3、 甲方应按时、足额支付乙方绿化养护服务费用；
4、 不得干涉乙方内部员工工作分配、日常的绿化养护保洁安排、正常的经营活动。

六、乙方权利义务
1、有权依照本合同约定获取提供绿化养护服务的报酬；
2、有权制定各项绿化养护工作管理办法、规章制度，自主开展各项管理经营活动，不受甲方干涉；
3、非乙方施工、操作或养护不当引起绿化损坏，由甲方承担修复费用，乙方进行修复；
4、乙方工作人员应穿着统一服装，形象端正；
5、对甲方验收不合格之处，乙方应及时进行整改；
乙方应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场技能、紧急状况处置技能、灾害事故救护、设备设施安全操作、药物安全喷洒和自身安全防护等培训。乙方有义务对员工进行法制、卫生社会公德宣传和岗前及岗中培训，并进行有效的考核检查。

七、结算方式及收款账号
甲方在2022年3月31日前支付上半年管理费用，于2022年10月31日前支付下半年管理费用，具体管理费用按照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金额确定，甲方保证如期足额支付至乙方收款账户。
收款全称：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收款账号: 67019011000000489
开户行：洛阳农商银行洛阳营业部
八、其他事项
1、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并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2、 本协议内提及的各项标准，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提出修订，经友好协商后调整。
3、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贰份，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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